宁化县林业局关于印发
《肖家国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防控方案》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林业各有关单位：
现将《肖家国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防控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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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家国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防控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肖家国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的部署要求，切实保障肖家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针对林业生产活动中可能引发的水土流失及生态破坏等问题，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围绕肖家国控断面水质稳定达标的核心任务，全面强化林业生态源头管控。通过严格规范林木采伐、科学推进植树造林、依法严管林地使用，最大限度减少林业生产活动对水体的污染与生态扰动，实现森林植被结构优化、水源涵养能力增强、水土流失有效遏制，构建“林水共生、长效提质”的林业生态保护格局，为水环境质量根本改善提供坚实保障。
二、工作重点
（一）严格规范林木采伐
1.严把审批关。一是加强采伐地块位置核对。采伐作业设计及审核时，精准落图核对采伐地块位置，逐一核查是否坐落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江河干流及一级支流两岸、国省干线公路沿线、高速铁路线路廊道、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核心区等禁限伐重点区域。二是对重点区域严格执行非必要不采伐原则。因基础设施建设、森林抚育、灾害木清理等确需采伐的，须附专题论证材料，严禁大面积皆伐，仅允许小面积择伐、抚育间伐、灾害木清理采伐，单次采伐面积、采伐蓄积严格限定在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划定限额内。三是作业设计全要素规范报审。采伐作业设计必须完整标注采伐四至边界、采伐树种、采伐蓄积、采伐株数、采伐方式、采伐强度等；集材道作业设计必须完整标注集材道走向、路面宽度、坡度限制，明确集材道施工的范围。要素不全、设计不合理的，一律退回修改，不予核发采伐许可证。四是采伐限额与权属双重核验。审批时同步核验采伐申请人林木权属证明、年度采伐剩余限额，杜绝超限额分解采伐、拆分地块规避限额审批、冒用他人林权申请采伐等行为；权属不清、存在纠纷的，暂缓审批。（责任单位：局森林资源管理股（规划队）、各林业站）
2.严把监管关。一是伐前交底与公示。采伐许可证核发后3个工作日内，赴伐区现场，向采伐作业负责人、施工人员宣读采伐许可范围、采伐方式、禁采林木、集材道施工要求、安全规范；二是伐区全过程常态化巡查。根据采伐作业规模划分巡查频次，小规模采伐每日至少现场巡查1次，大面积连片采伐安排专人驻场监管。巡查核心核查内容：（1）林木采伐方面，核查实际采伐树种、株数、蓄积，严禁超范围、超蓄积、无证采伐，严禁采伐设计外的保护树种、幼树、母树；（2）采伐作业方式：严格对照设计检查，禁止擅自将择伐改为皆伐、扩大采伐强度，抚育采伐不得过度砍伐保留林木；（3）集材施工方面：监督集材道严格按照设计走向、宽度施工，不得随意拓宽、改道、新增临时集材道，督促施工方同步修建排水沟，防止集材作业造成水土流失、碾压损毁周边未采伐林木。三是违规行为即时处置与留档。巡查发现违规采伐、擅自更改作业方案、违规修建集材道等问题，第一时间责令立即停止采伐作业，现场固定影像证据（照片、视频，需拍摄伐区全景、违规点位、采伐机具、作业人员），同步做好现场巡查笔录、当事人询问笔录。轻微违规当场下达整改通知书，限定整改时限；涉嫌违法的按属地管辖原则建立台账、立案查处并整改，所有巡查记录、影像资料、文书材料分类归档，作为案件查处、后续验收的完整佐证材料，同时上报至执法专班备案。四是采伐期限管控。临近采伐许可截止日期前5日开展提醒核查，超期未完成采伐的，未申请延期的责令停止作业，严禁超许可期限继续采伐。（责任单位：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3.严把验收关。采伐作业期满或施工结束后，开展伐区全面验收，验收不合格不予销号、不受理该地块后续采伐申请。一是逐项对照方案实地核验。 验收人员携带采伐许可文件、作业设计图纸，实地核对伐区四至边界、实际采伐蓄积/株数，比对设计与实际施工情况:（1）采伐环节,核查是否超采、错采保护林木，采伐剩余物是否按要求清理规整；（2）集材设施,检查集材道是否按设计完工、排水沟是否通畅，有无私自新增、拓宽集材道造成大面积破土。二是抓实不合格伐区处置。存在擅自变更采伐方式、超范围采伐、集材道未按设计施工、水土保持措施未落实等不符合设计施工情形的，一律不予通过伐区验收，当场出具书面整改意见书，明确整改内容、整改时限、复查要求。采伐方完成整改后提交复查申请，验收人员二次现场核查，整改到位后方可通过验收；拒不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将违规行为记入采伐申请人信用档案，暂停受理其后续所有林木采伐申请。（责任单位：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二）科学推进植树造林
1.规范林地清理。积极推广不炼山清理、耙带造林模式，伐除造林地内非目的树种、杂草、杂灌及藤本植物，伐后植株留存高度控制在20cm以内，可视立地条件保留部分树干通直、材质优良的阔叶树幼树；林地清理剩余物沿等高线自上而下水平堆置成带、平铺于种植带之间，有效防控水土流失。坡度35°以上山场、悬崖峭壁及水土流失严重区域，严禁实施炼山作业。（责任单位：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2.规范机械使用。坡度25°以上山场，禁止大型钩机全垦整地；重要饮用水水源一重山山坡地、闽江干流及一级支流两岸一重山范围、铁路与公路两侧外延50米内坡度10°以上山坡地、25°以上陡坡地、饮用水一级保护区山坡地等特定区域全面禁止钩机等工程机械开展整地施工。（责任单位：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3.提升造林质量。优先选用鳞苞锥、苦槠、赤皮青冈、木荷、枫香、闽楠等乡土阔叶树种及水源涵养能力强的树种，科学培育复层异龄混交林。全面推行“山顶戴帽、山腰系裙、山脚穿鞋”生态营造模式，山顶、坡脚、沟边等水土流失易发地段保留5—10米原生植被缓冲带。（责任单位：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4.强化监管验收。按照设计图纸逐地块跟踪施工进度，重点检查：是否落实不炼山清理、耙带造林模式；是否违规使用钩机全垦；原生植被保留带是否被破坏，发现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书，拒不整改的暂停该地块所有作业。造林结束后，对照设计进行全面核验，凡未按设计施工的，一律不予验收通过，不计入造林面积，不拨付补助资金，并限期返工整改。（责任单位：局造林绿化股、县属林场、基地站、各林业站）
（三）严格林地使用管理
1.加强督导审核。坚持督导前置，即：监管走在开工前、要求落在审批时，提前踏勘定边界、提前交底明责任、提前研判防风险、提前把关控标准。聚焦养殖场等易污染领域，严格审核环境配套方案，不合规不审批，严控各类污染及生态破坏风险。（责任单位：局森林资源管理股、各林业站）
2.加强林地监管。各林业站对使用林地项目开展常态化动态巡查并在项目实施初期至少开展1次现场巡查，森林资源管理股对永久使用林地项目实施过程中至少开展1次现场巡查，严防移位、错位、少批多占、批东占西及非法倾倒固体废物等问题。各乡镇护林员加强对林地的日常巡查，对河流、水库、饮用水源地等水系周边林地实施重点监管，严厉查处林地内违规养殖、乱搭棚舍、毁林开垦、非法取土采砂等易造成水质污染的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局森林资源管理股（含执法专班）、各林业站）
3.加强项目核验。使用林地项目完工后，各林业站对照审批文件开展实地核验，重点核查项目使用林地位置、范围、面积、用途与审批内容的一致性（重点项目森林资源管理股一起参与实地核验），对超出审批范围、擅自改变林地用途的，依法依规处理并责令限期恢复植被。（责任单位：局森林资源管理股（含执法专班）、各林业站）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责任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对照方案要求，逐项认领任务，并细化分解到具体岗位和人员。局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确保肖家国控断面水质提升工作落地见效。
（二）加强协同联动。加强与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的沟通联系，协同处置涉林涉水环境问题。对跨乡镇的林地使用项目，相关林业站要主动对接，明确监管范围，杜绝监管盲区。
（三）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林业生产活动与水质保护的关系，解读林木采伐、植树造林、林地使用等政策要求，提升群众依法采伐、依法用林和生态保护意识，营造共同守护森林生态、提升水环境的浓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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